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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靜宜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民國115年04月01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學生瞭解請假方式、請假流程及核准權責，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各假別請假規定 

一、公假：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派遣或業務相關單位於事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提出申請，經任課教師核准。 

（一）奉政府機關徵召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或活動者。 

（二）經院、系（所）或行政單位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或校際正式活動或比賽，

以及擔任公務、出席學校各級會議或運動競賽者。 

（三）有關兵役事項及其他有關政府規定必須接受徵召者。 

（四）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答辯，有相關司法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具原住民身分，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 

二、產假：  

學生產假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或診所出具之證明書提出申請，經任課教師核准；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申請之延長休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辦理。 

 三、事假、病假、喪假：  

由學生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經任課教師核准；除事假於事前提出申請外，

其餘假別於事後三日內補辦請假申請程序。  

 四、生理假：  

學生因生理期致身體不適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不需檢附證明，提出申請，

採系統自動生效，並副知任課教師；請假期間不得扣出缺席成績。 

 五、心理假：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提出申請，前二次採系統自動生效，並副知任課教

師，第三次須經任課教師核准。 

（一）學生因心理或情緒因素，無法出席課程者，得請心理假；每學期以三次為

限，每次至多一日，不得連請，請假期間不得扣出缺席成績。 

（二）每學期請假前兩次者，不須檢附證明；欲請第三次者，則須檢附醫療院所

身心科看診證明或本校諮商暨健康中心諮商證明。  

第三條 學生請假時，如遇本校期中、期末考試或畢業考試必須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及補考

辦法」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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